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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華民國104年7月24日


　　任命羅瑞卿為內政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林德旺、黃淑媛、楊三寶、黃紹祥、李明芳、林振智、陳文欽、楊文凱、盧重任、鄭明賢、廖維元、徐志權、陳祥麟、曹顧齡為內政部移民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黃齡玉、劉保民、張增樑、曾國森、張文秀、林俊良為內政部移民署簡任第十職等視察，魯佑民、吳榮芳、吳嘉弘、莊福成、陳建成、林貽俊為內政部移民署簡任第十職等副大隊長，王錫美、林澤謙、游光燦、尹育華為內政部移民署簡任第十職等視察兼站主任，何昇龍、朱文彬為內政部移民署簡任第十職等高級分析師，葛廣薇、蘇登仁、黃耀樑為內政部移民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彭鏡琴、游同仁、林宏恩、林財榮為內政部移民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兼所長。
　　任命林貽俊為內政部移民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徐佩勇以簡任第十四職等為外交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周台竹為駐荷蘭簡任第十四職等大使。
　　任命陳思元、杜明哲、謝慧美為財政部賦稅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蘇新業為財政部賦稅署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陳錫霖為財政部關務署簡任第十二職等關務監副署長，李海雲為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組長，黃南福、許綉滿、張仕金、翁啟仁、鍾朝彪為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稽核。
　　任命張靜瑩為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林琴珠、蕭奕志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林明達為法務部矯正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辛孟南為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簡任第十職等典獄長。
　　任命吳佳穎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王金蓉、方淑惠、陳美女為勞動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蔡素櫻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鄧伃珊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柯呈枋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分署長。
　　任命吳詠智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簡任第十職等室主任，任命劉碧隆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祁若鳳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任第十職等技正，劉芳銘、邱秀儀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林金富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署長，李嘉慧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蔡錦郎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汪俊發、林欣儀、王瑩立、顏聖浩、游書程、王韋凱、曾錦繡、黃麗育、余偉豪、曾富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安城、宋世敏、顏君儀、黃逸平、黃馨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秀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玉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孔繁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信宏、張哲源、于啟台、朱育成、王世釗、鄭加極、蔡秉呈、黃文彰、謝孟珂、汪德彥、簡滄銘、黃偉政、吳育星、陳柏村、楊崧佑、張榮華、杜志明、廖英鈞、時曉君、洪長志、戴天行、譚國興、李周翰、曾秋玉、陳傳亮、許長勝、劉明宜、李靄芸、黃誼、陳峯益、陳麗雲、何瓊芳、柯杉穎、朱哲興、李亞玄為薦任關務人員。
　　任命施詠仁、吳思賢、莊宜峮、孫孟君、蕭資庭、盧威欽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呂永旭、林玉章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總統令
	[bookmark: _GoBack]中華民國104年7月24日


　　任命林金郎為警監三階警察官。
　　任命陳怡菁、蔣明恭、趙紹傑、余國熙、吳東山、陳威豪、黃宣瑋、蘇群芳、林鼎森、簡國峻、黃詩雅、徐資証、羅亦峻、徐玉芬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4年7月27日


　　任命林世崇為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林惠琴為臺北市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沈永華為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李昌輝為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張厚凱為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蕭鈺為桃園市政府人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徐秋菊為桃園市政府人事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郭修發為桃園市政府人事處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
　　任命詹文富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廖宗侯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陳德福為臺南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郭淑芳為高雄市政府秘書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蔡孟裕為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李銷桂、黃國峯為新竹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顏新章為花蓮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長。
　　任命陳素芬為基隆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宋豐荃、顏邦睿、許家豪、張義信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鈞偉、羅文駿、王世婷、蕭采奕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政修、洪稚茹、陳沛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君蕙、林育聰、陳明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宜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俊銘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高富競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侯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馬雲風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趙桓丘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田克強、陳橙萱、李慧君、林映青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陳佑民為薦派公務人員。
　　任命簡淑婷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葉俊麟、胡清溪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4年7月27日


　　任命陳建雄、林祐瑋、楊瑞峰、王洧釧、陳柏凱、郭育奇、陳怡婷、陳漢麟、曾佑庭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4年7月30日


　　任命張素珍為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李昆振為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簡任第十職等總工程司，陳慧敏為臺北市政府資訊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高俊儀為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許少峯為桃園市政府水務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吳銜桑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黃榮宗為高雄市議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柯德順、崔萱傑、陳清月為高雄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組主任。
　　任命陳榮貴為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吳禎祥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施欣蘋為花蓮縣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鄭傑民為金門縣地政局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何紹瑜、謝涵、孫榕憶、趙綠綺、林昱伶、吳紫涵、梁如中、陳詩涵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花淑姿、陳宜昌、王俐淳、楊珺茹、林慈聰、施存彥、楊立如、張唯聖、高文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盧家慶、阮聖文、林錦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秀勲、陳穆申、陳彥儒、李任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吟青、董旭峰、陳煌元、江秉書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中志、王慧玲、韓嘉浤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嘉棋、林仁建、陳佳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宋惠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致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伊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育匡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奎方、楊幸錦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丁慈柔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4年7月30日


　　任命柯宗文、葉獻仁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郭永泰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4年7月30日
華總二榮字第10400081960號


　　茲授予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龐維德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外交部部長　林永樂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4年7月29日
華總二榮字第10400088490號


　　總統府國策顧問、藝壇耆宿廖德政，慧性謙謹，沖靜澹泊。及幼趨庭承訓，義禮傳家，鍾愛樂音文學，嶄露繪畫天賦，適性秉才，宣勤自持。少歲失怙益勵，卒業現臺中第一高級中學，旋負笈東瀛，入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志業專攻，展驥出群。嗣遄返國門，歷任臺北師範學校、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實踐家政專科學校暨開南工商等校教職，啟迪陶甄，銳意敷教；弦歌績著，桃李門牆。平居鑽研多元媒材畫風，析解色調空間本質；覺察氣候變遷特性，發揮堆砌疊映殊效；體究光源草木變幻，優游靜物風景系列，握素懷鉛，拔新領異；丹青彩筆，技法超詣。曾獲頒第一屆省展特選、第七回省展教育展教育會獎、第四屆臺灣省教員美展第二名等榮名；復數度舉辦聯展暨個展，其作品迭獲國立臺灣美術館、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才雄德茂，譽流芳騰。綜其生平，探索當代油畫創作內蘊，恢弘本土藝術教育美學，妙技雅藝，薪傳流詠；弘聲盛業，矩範揚芬。遽聞上壽遷化，軫悼彌殷，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賢達之至意。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
專　　　　　載
﹏﹏﹏﹏﹏﹏﹏﹏﹏﹏﹏﹏
宏都拉斯共和國總統葉南德茲閣下伉儷抵華訪問
　　宏都拉斯共和國總統葉南德茲閣下（Excmo. Sr. Juan Orlando  Hernández Alvarado）伉儷一行，於中華民國104年7月24日至25日來華進行國是訪問。馬總統於7月24日上午10時30分親率政府文武高級官員及駐華使節團，於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兩廳院藝文廣場以隆重軍禮歡迎。儀式結束後，兩國元首於總統府3樓臺灣晴廳晤談。
　　馬總統表示，中華民國與宏都拉斯邦誼穩固，雙方過去在醫療及農業等領域有多項合作計畫，近年來更擴展至教育與文化領域，雙方長期以來維持密切交流。對於宏都拉斯政府多年來一直堅定支持我國，在許多國際場合為我仗義執言，包括支持我參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及「世界衛生組織大會」（WHA）等國際組織與活動，馬總統也特別表達誠摯感謝之意。
　　宏都拉斯總統葉南德茲表示，誠摯感謝中華民國對宏都拉斯之長期協助，使宏國各項發展愈加進步。為展現兩國74年邦誼，宏國將堅定支持中華民國參與各項國際組織，亦盼雙邊在氣候變遷、政府效能、經貿交流、再生能源及社會福利等領域繼續深化交流合作。
　　7月24日17時40分，兩國元首在總統府3樓臺灣綠廳簽署聯合聲明。隨後，馬總統在總統府3樓大禮堂設國宴款待國賓一行。葉南德茲總統伉儷此行曾參與宏都拉斯共和國經貿及投資商機說明會暨企業午餐會、接見並與宏國留學生餐敘。7月25日上午，葉南德茲總統伉儷一行結束訪問行程，搭機離華。
104年7月份總統府月會暨宣誓典禮
　　104年7月份總統府月會暨新任駐俄羅斯大使王建業宣誓典禮，於中華民國104年7月27日（星期一）上午10時在總統府大禮堂舉行，總統主持並監誓，副總統、中央與地方高級文武官員、民意代表等約120人與會，會中由教育部部長吳思華專題報告：「12年國民教育」，典禮至11時結束。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4年7月24日至104年7月30日
7月24日（星期五）
˙以軍禮歡迎宏都拉斯共和國總統葉南德茲閣下（Excmo. Sr. Juan Orlando Hernández Alvarado）伉儷訪華（臺北市中正區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兩廳院藝文廣場）
˙與宏都拉斯共和國總統葉南德茲閣下伉儷會談（總統府）
˙與宏都拉斯共和國總統葉南德茲閣下簽署聯合聲明（總統府）
˙偕同副總統以國宴款待宏都拉斯共和國總統葉南德茲閣下伉儷（總統府）
7月25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7月26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7月27日（星期一）
˙主持「104年7月份總統府月會暨宣誓典禮」（總統府）
7月28日（星期二）
˙蒞臨高雄義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外國學生專班」授袍典禮致詞、見證授袍及醫生宣誓儀式（高雄市燕巢區義守大學）
˙接見參加「2015年第20屆國際學校網界博覽會」網頁比賽白金獎項優勝隊伍師生代表一行
7月29日（星期三）
˙蒞臨「2015年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開幕典禮致詞（臺北市中正區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蒞臨總統府國策顧問廖德政公祭典禮頒發褒揚令、靈前致祭並與家屬握手致意（臺北市中山區第一殯儀館景行廳）
˙接見「2015年英國國會議員訪華團」一行
˙接見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外交部長賀姆斯（Manuel Salvador dos Ramos）伉儷訪華團一行
7月30日（星期四）
˙接見參加「中華民國第55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各組各科第一名學生一行
˙蒞臨國家地理頻道《臺灣菁英戰士：傲氣飛鷹》全球特映會致詞（臺北市大安區空軍總部舊址中正堂）
˙接見「2015年西班牙-中華民國（臺灣）國會議員友好協會」訪華團一行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4年月24日至104年7月30日
7月24日（星期五）
˙出席宏都拉斯共和國總統葉南德茲閣下（Excmo. Sr. Juan Orlando Hernández Alvarado）伉儷訪華軍禮歡迎儀式（臺北市中正區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兩廳院藝文廣場）
˙陪同總統以國宴款待宏都拉斯共和國總統葉南德茲閣下伉儷（總統府）
7月25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7月26日（星期日）
˙蒞臨「臺灣外籍配偶福利發展協會」南投市支會成立大會致詞（南投縣南投市嘉和社區活動中心）
˙蒞臨「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中區會員代表大會開幕典禮致詞（南投縣南投市南投縣立文化中心）
7月27日（星期一）
˙出席「104年7月份總統府月會暨宣誓典禮」（總統府）
7月28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7月29日（星期三）
˙蒞臨第6屆臺灣保險卓越獎頒獎典禮暨「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授證儀式致詞並頒獎（臺北市大安區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蒞臨《今週刊》所舉辦「第9屆財富管理銀行評鑑」頒獎典禮致詞並頒獎（臺北市大安區遠東國際大飯店）
˙蒞臨「臺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成立大會致詞（臺北市中正區新光人壽保險摩天大樓）
7月30日（星期四）
˙接見「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新任處長梅健華（Kin W. Moy）等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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